附件1
北京市公共建筑能效典型案例评价指南
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GoBack]1.1 公共建筑能效典型案例的评选对象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建筑部分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且公共建筑部分的面积占比超过50%的单体建筑，或共用能耗计量的群体建筑，其中至少一栋是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公共建筑面积超过总建筑面积50%的公共建筑群。
1.2 公共建筑能效典型案例评价指标体系由控制项、评分项和创新项组成。其中，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创新项的评定结果应为分值，设定如下表：
	
	能效等级
	节能做法
	创新项

	
	
	管理制度
	节能技术
	

	分值
	100
	15
	85
	10


1.3 公共建筑能效典型案例候选项目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总分=能效等级得分×0.6+节能做法得分×0.4+创新项得分
1.4 公共建筑能效典型案例应满足全部控制项要求，且总得分达到80分及以上。
2. 控制项
2.1 上一年度能效等级达到一级或二级。
2.2 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限制、淘汰目录的落后设备和产品。
2.3 针对主要的外购能源与用能设备系统设置有分类、分项计量表具。
2.4 上一年度全年平均入住率（入驻率）达到80%及以上。
3. 评分项
3.1 能效等级：上一年的能效等级达到一级得100分，达到二级得80分。
3.2 管理制度：对日常运行管理团队有成文的节能要求和职责分工，得5分；若有明确的节能考核指标与奖惩措施，再得10分。
3.3 绿色节能技术：
采取措施减小围护结构的冷热损失，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1）老旧建筑增设外墙外保温或内保温、玻璃幕墙或采光顶改造、玻璃幕墙或采光顶增设可调节外遮阳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15分；2）幕墙玻璃贴膜或更换密封条、主要出入口增设防风门厅/风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5分。
提高用能设备系统效率，并保持其持续高效运行，满分为25分，包括但不限于：1）更换低效冷热源设备、建设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增设冷热源机组群控或随室外气温变化自适应调控算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20分；2）供暖、空调、生活热水等集中式系统中增设分散式小系统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更换低效水泵、风机、电梯、灯具等或为冷机、水泵、风机等加装变频，增设电梯群控系统，对关键用能设备系统进行定时清洗、检修和调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5分。
    合理减少用能系统运行时间或供给量，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1）增设智能化控制分时分区启闭末端风盘、新风机、灯具、热水器等以减少长期无人时的环境供给，或为末端房间温度设定统一的限值以避免房间温度设定过低（夏季）或过高（冬季），或实现室内供暖空调末端与室内环境监测数据联动控制，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15分；2）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减少新风运行时长，利用建筑本体蓄热/蓄冷降低供热/供冷时间和大小（如夜间供冷、提前启停设备等），适时减少灯具数量或调低灯具功率、基于人工经验按照室外气温增减冷热源设备数量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5分。
    充分利用场地可再生能源或废热，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屋顶或立面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优先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设置空气源热泵供热水/供暖系统，或根据自身需求合理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或过渡季或冬季通过冷却塔利用室外空气供冷，或回收楼内数据中心/换热站房/锅炉等的废热为新风预热或其他空间供暖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20分。
4. 创新项
    采取创新的管理机制推动建筑节能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绿色租赁模式在出租合同里与租户约定节能责任，或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管理建筑用能系统，或获得绿色建筑二星级（含）以上标识，或夜间周期性关闭大系统（空调、供暖或照明等）等。每增加1项可得5分，总分不超过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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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指标
	评分规则
	分值

	控制项
	1
	能效等级
	上一年度能效等级达到一级或二级
	是/否

	
	2
	落后设备产品
	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限制、淘汰目录的落后设备和产品
	是/否

	
	3
	能耗分项计量
	针对主要的外购能源与用能设备系统设置有分类、分项计量表具
	是/否

	
	4
	入住（驻）率
	上一年度全年平均入住率（入驻率）达到80%及以上
	是/否

	评分项
	1
	能效等级
	上一年的能效等级达到一级得100分，达到二级得80分
	100/80

	
	2
	管理制度
	对日常运行管理团队有成文的节能要求和职责分工，得5分；若有明确的节能考核指标与奖惩措施，再得10分
	0/5/15

	
	3
	节能技术
	采取措施减小围护结构的冷热损失，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
1）老旧建筑增设外墙外保温或内保温、玻璃幕墙或采光顶改造、玻璃幕墙或采光顶增设可调节外遮阳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15分；
2）幕墙玻璃贴膜或更换密封条、主要出入口增设防风门厅/风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再得5分
	0/5/15/20

	
	
	
	提高用能设备系统效率，并保持其持续高效运行，满分为25分，包括但不限于：
1）更换低效冷热源设备、建设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增设冷热源机组群控或随室外气温变化自适应调控算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20分；
2）供暖、空调、生活热水等集中式系统中增设分散式小系统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更换低效水泵、风机、电梯、灯具等或为冷机、水泵、风机等加装变频，增设电梯群控系统，增设新排风热回收，对关键用能设备系统进行定时清洗、检修和调试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5分
	0/5/20/25

	
	
	
	合理减少用能系统运行时间或供给量，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
1）增设智能化控制分时分区启闭末端风盘、新风机、灯具、热水器等以减少长期无人时的环境供给，或为末端房间温度设定统一的限值以避免房间温度设定过低（夏季）或过高（冬季），或实现室内供暖空调末端与室内环境监测数据联动控制，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15分；
2）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减少新风运行时长，利用建筑本体蓄热/蓄冷降低供热/供冷时间和大小（如夜间供冷、提前启停设备等），适时减少灯具数量或调低灯具功率、基于人工经验按照室外气温增减冷热源设备数量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5分
	0/5/15/20

	
	
	
	充分利用场地可再生能源或废热，满分为20分，包括但不限于：
屋顶或立面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优先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设置空气源热泵供热水/供暖系统，或根据自身需求合理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或过渡季或冬季通过冷却塔利用室外空气供冷，或回收楼内数据中心/换热站房/锅炉等的废热为新风预热或其他空间供暖等，满足其中1项即可得20分
	0/20

	5
	创新项
	采取创新的管理机制推动建筑节能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采用绿色租赁模式在出租合同里与租户约定节能责任，或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管理建筑用能系统，或获得绿色建筑二星级（含）以上标识，或夜间周期性关闭大系统（空调、供暖或照明等）等。每增加1项可得5分，总分不超过10分
	0/5/10




